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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１

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４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

１

亿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

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澄海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１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恢复上市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

２０１２

年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东方花

旗证券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恢复上市的保荐机构，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出具了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持续

督导年度报告书 （

２０１２

年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关于融通通泰保本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融通基金”）分别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证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

券”）和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签署代理销售协议，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起，上述销售机构新增代理销售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一、新增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及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融通通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００１４２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国泰君安证券客服热线：

９５５２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２

、国都证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３

、恒泰证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９６６－１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４

、新时代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５

、国盛证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６

、融通基金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三、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

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

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

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九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董事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张文伟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

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交通银行郑州分行铁道支行行长

、

紫荆山支行行长

、

私人金融处

处长

、

海通证券办公室主任

、

海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３

年

至今任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

、

研究生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董事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邵国有

离任原因 退休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转任本公司董事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经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股东会及第四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２８

号文核准批复。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长量

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量基金”）的开放

式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日前与长量基金签订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 现增加长

量基金为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

代码：

５１９０５０

）的销售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法律文件。

二、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可在长量基金各网点及网上基金交易平

台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长量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

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转增

０．８

股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

元（含税）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

０．６６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

ＱＦＩＩ

）为

０．６３

元，其他机构投资者不代扣所得税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７０５

，

２８６

，

５９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７

元 （含

税），共计派发股利

４９３

，

７００

，

６１３

元。 以

７０５

，

２８６

，

５９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２６９

，

５１５

，

８６２

股，增加

５６４

，

２２９

，

２７２

股。

１

、公司暂按

５％

的税率代扣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

０．６６５

元。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实际计征税

率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

５％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再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划付本公司，由本

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２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称

ＱＦＩＩ

）应按企业所得税法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６３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３

、其他机构投资者我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７

元，由其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现金红利

１

、公司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

司直接派发。

２

、 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所授予且尚未解锁的股份应得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暂时留存，

在该部分股份解锁后直接发放给激励对象，若该部分股份不能解锁，则公司不再发放此

部分现金红利。

３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通过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对应的资金账户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转增股本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所转增的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六、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

，

２６９

，

５１５

，

８６２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１．２８

元，股本变化情况如下表（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１，６２６，０００ ４．４８ ２５，３００，８００ ２５，３００，８００ ５６，９２６，８００ ４．４８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１，６２６，０００ ４．４８ ２５，３００，８００ ２５，３００，８００ ５６，９２６，８００ ４．４８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３１，６２６，０００ ４．４８ ２５，３００，８００ ２５，３００，８００ ５６，９２６，８００ ４．４８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３，６６０，５９０ ９５．５２ ５３８，９２８，４７２ ５３８，９２８，４７２ １，２１２，５８９，０６２ ９５．５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合计

６７３，６６０，５９０ ９５．５２ ５３８，９２８，４７２ ５３８，９２８，４７２ １，２１２，５８９，０６２ ９５．５２

三

、

股份总数

７０５，２８６，５９０ １００ ５６４，２２９，２７２ ５６４，２２９，２７２ １，２６９，５１５，８６２ １００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郑州市管城区宇通路宇通工业园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１－６６７１８２８１／６６８９９００８

八、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３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义马市榕花建国宾馆二楼东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田富军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五）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共

３７

名， 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

７１０

，

６１８

，

９１０

股，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的

５９．４５％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３

名（共代表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

东

３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７０６

，

３１０

，

５６３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９．０９％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３４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４

，

３０８

，

３４７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３６％

。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７１３６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４４７０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４９７９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１１８１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２９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３１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０２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２９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３１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９２１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１１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１４９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９１６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２４４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义煤集团回避了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为

７０６

，

１９１

，

５６３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６８６９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６％

。

（九）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追认的

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义煤集团回避了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为

７０６

，

１９１

，

５６３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３６８６９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６％

。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０２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换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０２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０２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０２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０２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自有资金理财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０２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０５６０２５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８５０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５８０５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

程，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７１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１６

层公司总部会议

室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８３

，

３６９

，

７７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６．６９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宗明先生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林孝帮先生、陈荣先生因事请假）；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监事钱

东伟先生、梁明富先生因事请假）；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

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

同意比

例

（％）

反对股

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弃权股

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是否通

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２８３，３６９，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２８３，３６９，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

职报告

２８３，３６９，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２８３，３６９，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２８３，３６９，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议

案

２８３

，

３６９

，

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关于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的议案

２８３

，

３６９

，

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关于计提

“

高强瓦楞纸生产

线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２８３

，

３６９

，

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２８３

，

３６９

，

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关于为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

级职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

案

２８３

，

３６９

，

７７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刘超律师到会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闽理非诉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３８

号）。 见证律师认为：本

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大会主持人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国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西里中街

１８

号渔阳饭店三层紫金厅召

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８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６５１

，

４５２

，

２５９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０２８７％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盖志新先生主持，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共

１１

项，均为普通决议案。会议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

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６５１，４５２，２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６５１，４５２，２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６５１，４５２，２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５１，４５２，２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５１，４５２，２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５１

，

４５１

，

１５９ ９９．９９９８％ １

，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 ０％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投资计划的

议案

６３９

，

０５８

，

０９０ ９８．０９７４％ １

，

２８７

，

７５２ ０．１９７７％ １１

，

１０６

，

４１７ １．７０４９％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预算

（

草案

）

的议案

６５１

，

４５２

，

１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９

关于公司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６５１

，

４５２

，

２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关于公司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５１

，

４５２

，

２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６５１

，

４５２

，

２５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以现场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北京新大都饭店。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

人

）

３５

所持有或代表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３１４

，

５５１

，

３４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９．７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

人

）

３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６３３

，

１７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０３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俞昌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董事俞昌建、张恒杰、常维柯、独立董事邓小丰共

４

人出席会议，其余董事

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监事洪欣共

１

人出席会议，其余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

１，３１４，２５１，３３１ ９９．９８ ２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８，９１１ ０．０２

是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

１，３１４，１７３，７７１ ９９．９７ ２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６，４７１ ０．０３

是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

１，３１４，１７３，９７１ ９９．９７ ２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６，２７１ ０．０３

是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１，３１４，１７３，７７１ ９９．９７ ２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６，４７１ ０．０３

是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利润总额

９３

，

２７３．０４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５８

，

１３０．８９

万元；母公司报表实现利润总额

３９

，

１４４．９８

万元，实现

净利润

３９

，

２７５．４６

万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即

３

，

９２７．５４

万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１

，

４７９．７５

万元，扣除

２０１２

年度已分配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２８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３８

，

２２７．６７

万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提请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

１，３１４，２７６，３２１ ９９．９８ ９９，９００ ０．０１ １７５，１２１ ０．０１

是

（六）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其摘要

》

１，３１４，１６６，２７１ ９９．９７ ２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３６３，９７１ ０．０３

是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支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１４８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费用

６０

万元。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关于公司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

审计费用的议案

》

１，３１４，１６６，２７１ ９９．９７ ２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３６３，９７１ ０．０３

是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

制审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关于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进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

制审计的议案

》

１，３１４，１６６，２７１ ９９．９７ ２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３６３，９７１ ０．０３

是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公司

４

月

１７

日发出的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４

月

２５

日的会议资料。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浏览并下载。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杜国平、谷琴琴出席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首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附件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